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辰智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法》”）等相关规定，对誉辰智能 2025年

1月 1日至本次现场检查期间（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间”）进行了现场检查。

现将本次现场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于 2025年 12月 22日至 24日对誉辰智能进行了现场检查。参加人

员为尹涵、付林荫。

在现场检查过程中，保荐机构结合誉辰智能的实际情况，与誉辰智能高级管

理人员进行访谈；现场查看誉辰智能的主要生产经营场所；查阅誉辰智能本持续

督导期间召开的历次股东会、董事会会议资料等；查阅本持续督导期间建立或修

订的公司章程、内控制度文件等；查阅公司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了解公司本持续督导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外投资；查阅公司募集资金台账、

募集资金使用凭证、募集资金账户对账单资料等，并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

本次现场检查报告。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誉辰智能最新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及董事会议事规则以

及其他内部控制的相关制度等，查阅了公司本持续督导期内召开的董事会和股东

会的会议通知、议案、决议、会议记录，并重点关注上述会议召开程序是否合法

合规。

本持续督导期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并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

制度一并废止，相关规章制度中关于监事会相关条款亦同步做出相应修订。

核查意见：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完

备、合规，相关制度得到有效执行；股东会、董事会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合规，

会议记录完整，会议资料保存完好；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按照有关规

定的要求履行责任，内部控制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二）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本持续督导期的公开披露文件，查阅了誉辰智能的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核查意见：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誉辰智能已依照相关规定建

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并予以执行。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

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实地查看了公司的生产

经营状况，并访谈公司董事会秘书了解本期公司独立运作情况、公司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交易及资金往来情况。

核查意见：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誉辰智能资产完整，人员、

机构、业务、财务保持独立，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有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访谈了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实地查看了募投项目现场

建设情况，亲自前往银行打印募集资金专户对账单，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台



账、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会议记录、公告资料等。

核查意见：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誉辰智能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已按规定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和必要的信息披露程序，不存在法律法规禁止

或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本督导期内，誉辰智能结合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

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山誉辰自

动化设备研发生产基地新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原计划的 2025

年 12月延期至 2026年 12 月。保荐机构提示上市公司关注募集资金使用和募投

项目实施进度，做好募投项目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

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

外投资管理制度》，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了董事会、股东会会

议文件、企业信用报告及信息披露文件，了解了公司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

大对外投资等情况。

核查意见：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誉辰智能已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重大对外

投资制定了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本持续督导期内，誉辰智能不存在违规关联交

易、对外担保及重大对外投资等情形。

（六）经营状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及同行业上市公司定期报告、行业研究报告，与公

司董事会秘书等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了解公司的经营环境和经营业绩情况。

2025年 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937.09万元，同比增长 17.45%；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880.90 万元，同比下降



49.04%。营业收入同比上升主要系子公司深圳市嘉洋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嘉洋电池”）并表。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系：1、当期验收设备较少、毛

利率较低；2、销售费用增加系子公司嘉洋电池并表导致销售人员薪酬、业务推

广费等较上期增加；3、中山基地投产及子公司嘉洋电池并表导致管理费用大幅

增加；4、本期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导致研发费用显著增加；5、公司按会计政策计

提的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等。

核查意见：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经营

模式、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治理及经营管理状况正常。针对公司 2025

年 1-9月业绩下滑情况，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经营状况，督促公司按照规定

履行业绩预告等信息披露义务。

（七）保荐人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上市公司应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保荐机构提请公司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持续、合理

安排募集资金使用，结合实际情况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及实施，确保募投项

目完成并实现预期收益。

四、是否存在《保荐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应向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本次现场检查未发现誉辰智能存在根据《保荐办法》等相关规则规定的应当

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保荐机构本次持续督导现场检查工作过程当中，誉辰智能积极提供所需文



件资料，及时安排保荐机构与高级管理人员等的相关访谈，为本次现场检查提供

了必要的支持。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经过本次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誉辰智能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信息

披露、独立性、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

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以及经营状况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要求。

（本页以下无正文）




	OLE_LINK27
	OLE_LINK2
	OLE_LINK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OLE_LINK6
	OLE_LINK8
	OLE_LINK7
	OLE_LINK3
	OLE_LINK4
	OLE_LINK5
	OLE_LINK13
	OLE_LINK11
	OLE_LINK12
	OLE_LINK18
	OLE_LINK17
	OLE_LINK14
	OLE_LINK15
	OLE_LINK16
	OLE_LINK20
	OLE_LINK21
	OLE_LINK19

	（二）信息披露情况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OLE_LINK30
	OLE_LINK31
	OLE_LINK32
	OLE_LINK40
	OLE_LINK38
	OLE_LINK39
	OLE_LINK52
	OLE_LINK53
	OLE_LINK51
	OLE_LINK33
	OLE_LINK34
	OLE_LINK41
	OLE_LINK46
	OLE_LINK45
	OLE_LINK44
	OLE_LINK35
	OLE_LINK36
	OLE_LINK37
	OLE_LINK10
	OLE_LINK9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六）经营状况
	OLE_LINK42
	OLE_LINK43
	OLE_LINK54
	OLE_LINK56
	OLE_LINK55
	OLE_LINK22
	OLE_LINK23

	（七）保荐人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三、上市公司应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四、是否存在《保荐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应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OLE_LINK48
	OLE_LINK49
	OLE_LINK47
	OLE_LINK50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